阎良区人社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执法类别
	执法决定
	执法依据
	提请部门
	审核依据
	送审材料
	审核重点

	行政处罚类决定
	违法从事职业培训、职业中介、技能培训、考核鉴定等业务的处罚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关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中介许可证。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八条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八条
	1.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

2.劳动保障监察立案审批表;

3.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

4.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

5.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整改通知书;

6.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对复杂、重大行政处罚（理）集体记录（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理）集体讨论记录）;

7.劳动保障监察案件行政处理（处罚）事先告知报批表;

8.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

9.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处理（处罚）决定报批表;

10.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送审稿)。
	1.执法主体是否合法，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2.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3.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

4.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

	行政处罚类决定
	对用人单位非法使用童工的处罚
	《劳动法》第九十四条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364号）第六条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在使用有毒物品的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的，按照《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规定的罚款幅度，或者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从重处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并应当责令用人单位限期将童工送回原居住地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需交通和食宿费用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从责令限期改正之日起，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1万元罚款的标准处罚，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或者由民政部门撤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用人单位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由有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法》第九十四条、《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364号）第六条
	1.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

2.劳动保障监察立案审批表;

3.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

4.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

5.劳动保障监察案件限期改正指令报批表;

6.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整改通知书;

7.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对复杂、重大行政处罚（理）集体记录（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理）集体讨论记录）;

8.劳动保障监察案件行政处理（处罚）事先告知报批表;

9.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

10.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处理（处罚）决定报批表;

11.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送审稿)。
	1.执法主体是否合法，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2.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3.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

4.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

	行政处罚类决定
	对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者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处罚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八十八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六十条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骗取工伤保险待遇，医疗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六十条
	1.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

2.劳动保障监察立案审批表;

3.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

4.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

5.劳动保障监察案件限期改正指令报批表;

6.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整改通知书;

7.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对复杂、重大行政处罚（理）集体记录（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理）集体讨论记录）;

8.劳动保障监察案件行政处理（处罚）事先告知报批表;

9.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

10.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处理（处罚）决定报批表;

11.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送审稿)。
	1.执法主体是否合法，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2.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3.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

4.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


